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合计持股 3%以上股东提名金燕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北京蓝色光标品牌

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蓝色光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制度的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合计持股3%以上股东李芃、股东西

藏山南博萌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萌投资”）提议

增加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关于增加金燕女士为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

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事项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经审查金燕女士的个人简历和上述股东的提名通知函件，金燕女士是北京市

京都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和高级合伙人。同时，我们注意到，（1）公司尚存在

与提名股东李芃和博萌投资若干重大未决诉讼和仲裁案件（以下简称“未决重大

诉讼仲裁案件”）。蓝色光标于2013年4月10日与李芃、刘彩玲、西藏山南博杰

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杰投资”）、博萌投资签订《以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李芃、刘彩玲、 

博杰投资、博萌投资承诺：西藏山南东方博杰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杰广

告”) 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20,700万元、23,805万元、27,376万元、

28,745万元；如果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 则博杰广告当时的全体股东李芃、

刘彩玲、博杰投资、博萌投资将按照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进

行补偿。博杰广告2015年和2016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并未达到李芃、博萌投资等对博杰广告2015年和2016年的业绩承诺。蓝色光标

和李芃和博萌投资等因此产生争议并引发上述若干未决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蓝色

光标已经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提起仲裁申请，



其中仲裁请求包括但不限于：李芃协助将其持有的蓝色光标公司股份28,702,169

股进行注销；博萌投资协助将其持有的蓝色光标公司股份2,293,307股进行注销；

李芃向蓝色光标返还调增价款人民币44,000,000元； 博杰投资向蓝色光标返还

调增价款人民币41,400,000元。目前，贸仲尚未就上述仲裁案件作出仲裁裁决。

（2）金燕律师执业的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为上述未决重大诉讼仲裁案件中李

芃和博萌投资的代理律师事务所，而金燕女士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

伙人。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1.3条的规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为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行使职权，避免与公司和全

体股东发生利益冲突，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应当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置于自身利

益之上。”基于前述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认为：金燕女士作为北京

市京都律师事务专职律师和高级合伙人，目前和公司以及公司的全体股东之间存

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在上述未决重大诉讼仲裁案件相关争议得到解决之前，金燕

女士不适合担任蓝色光标的董事职务。 

以上提请董事会和各位股东特别注意。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合计

持股3%以上股东提名金燕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 

 

 

                                                                       

      阎焱                     徐冬根                       冯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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